附件1
产业教授岗位设置表
设岗高校：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王朝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7-87378207
	序号
	设岗名称
	拟聘数量
	产业教授岗位职责简述
	产业领域要求
	产业教授资格条件

	1
	智慧水利技术产业教授
	1
	1．参与智慧水利技术、水环境智能监测与治理、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等相关专业建设；
2．参与并指导实训基地建设、课程体系建设、人才培养方案制定、教育教学资源开发、教材建设、教学改革等工作；
3．指导相关专业提质培优项目建设；
4．指导或联合指导学生，承担实践性课程的建设和教学工作；
5．推动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展项目申报、实验室建设、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，建设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；
6．推动企业与学院共同筹建产业学院，打造一批融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、企业服务、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人才培养实体。
	水利数字孪生、智慧水务、水生态治理、水利工程管理、水务管理等领域
	除满足公告正文中聘任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1．所属企业应在智慧水利、智慧水务、水生态治理等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，具有相关建设项目经验；
2．.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或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表彰者优先。

	2
	清洁能源技术应用产业教授
	1
	1．参与清洁能源专业群教学资源建设，包括课程开发、教材建设、教学资源库建设及推广运用等；
2．联合培养现场工程师和订单人才，指导学生竞赛、开展学术报告和讲座；
3．推动新能源产业学院、教师企业流动站、校外实习基地等协作平台建设；
4．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，推动全国清洁能源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；
5．赋能教学团队建设，引领打造双师素质高、实践能力强的师资队伍；
6．带领开展科技攻关，加强校企联系，指导横向课题立项、技术革新和成果转化。
	电力生产、电力储能、电能利用等领域
	除满足公告正文中聘任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1．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知识产权储备，主持或参与过省级以上相关产业领域的科研项目；
[bookmark: _GoBack]2．所属企业应在清洁能源技术应用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
注：产业教授资格条件主要按照人才培养需求设置，共性条件主要是本通知中提出的通用聘任条件，专业条件主要指具体产业、专业方面要求，不得有明显的企业或个人指向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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